成都第一骨科医院

共享陪护床服务比选项目变更公告

各潜在供应商：

我单位就2019年10月29日发布的成都第一骨科医院共享陪护床服务项目院内比选公告，作出以下变更：

新增样品提供

	品类
	数量

	陪护床
	1

	陪护椅
	1


样品的生产、运输费等一切费用由供应商自理。采购人对供应商所递交样品的包装、污损不负任何责任。评审结束以后由采购人对中标方提供的样品进行封存，作为产品验收标准。

未中标的供应商应在接到我单位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自行取回样品，5个工作日后不取回样品，则视为自动放弃样品的所有权，比选人有权自行处置相关样品。样品退还时间在成交结果公告发出后（具体时间以我单位电话通知时间为准）。

二、评分细则更正

原招标文件中评分标准第一项“投标报价（30%）30分”修改为“投标报价（20%）20分”。

新增样品（10%）10分：

1、陪护床样品满分6分，根据招标文件配置要求、产品实用性、质量、舒适度等进行打分，有一项负偏离扣2分，直至扣完为止，不提供样品不得分。

2、陪护椅样品满分4分，根据招标文件配置要求、产品实用性、质量、舒适度等进行打分，有一项负偏离扣1.5分，直至扣完为止，不提供样品不得分。

本变更公告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招标文件如涉及上述内容的应作相应调整和修改，若本变更公告与原招标文件及原招标公告内容有不一致之处，应以本变更公告为准。

 成都第一骨科医院

2019年11月6日
